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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需求

请供应商在制作响应文件时仔细研究项目需求说明。供应商不能

简单照搬照抄采购单位项目需求说明中的技术、商务要求，必须作实

事求是的响应。如照搬照抄项目需求说明中的技术、商务要求的，成

交后供应商在与采购人签订合同和履约环节中不得提出异议，一切后

果和损失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1.项目背景

南通市第二中学足球学生参加意外伤害保险人数约 140 人，其中

10 周岁（含 10 周岁）以上约 125 人，10 周岁（不含 10 周岁）以下

约 15 人，报价时按 140 人报价，成交后综合单价不变，最终按实际

参保人数结算。

购买南通市第二中学足球学生意外伤害保险的目的是能够最大

限度的帮助解决学生意外伤害等风险保障问题，主要保障项目为意外

门诊、意外住院医疗费用、意外伤害身故、伤残理赔、突发性疾病等。

保障需求 10周岁以下学生 10周岁及以上学生 备注

意外伤害身故 20万元/人 50万元/人

意外伤害伤残 20万元/人 50万元/人

意外医疗费用 10万元/人 10万元/人
免赔0元，给付比例

100%

意外住院津贴 100元/天/人 100元/天/人
单次最多90天，全

年180天

突发急性病 10万元/人 10万元/人 观察期30天

1.1说明：

1.1.1意外伤害医疗费用（含门诊、住院）保险金，是指被保险

人遭受意外伤害，并因该意外伤害在二级以上（含二级）医院或保险

公司认可的其他医疗机构诊疗，对被保险人实际支出的所有合理医疗

费用（含非医保目录用药），保险公司每次扣除已在医保（如有）、校

园方责任险（如有）和南通市中小学生意外伤害补充保险（如有）报

销金额后，对其余额按100%的给付比例给付保险金。凡意外伤害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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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险单生效后的1年内，本项目中标供应商对其医疗费用（含门诊、

住院）理赔不受180天限制，换言之，如自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第180

日治疗仍未结束，因该伤害发生的所有合理医疗费用（含非医保目录

用药）仍由本项目中标供应商赔付，直至达到10万元医疗赔付上限。

1.1.2 本文件所指的突发性疾病是指突然发生，没有预先预料的

疾病，或者是在原有原发性病的基础上，因剧烈运动而导致的原发疾

病突发增强。包括但不限于：脑出血，脑梗塞，心肌梗死，心包填塞，

心脏肿瘤堵塞血流通道，各种致死性心律失常，心脏或各种大血管的

破裂、夹层，广泛的肺梗塞，极度惊恐造成的心脏抑制，严重的乃至

双侧的气胸、血气胸，异物崁顿、溺水、烟熏、过敏等原因导致的窒

息，哮喘或 COPD 的急性重度的发作，急骤严重的低血糖发作，过敏

性休克等。理赔时，被保险人或其法定监护人需提供二级及以上医院

诊断证明。如因意外伤害导致的突发性疾病，则按意外身故、伤残、

医疗（含住院津贴）理赔处理。

中标供应商对本项目被保险人突发性疾病治疗费用、身故在扣除

医保（如有）、校园方责任险（如有）和南通市中小学意外伤害补充

险（如有）报销或赔偿后，余额给予 100%赔付。

1.2 理赔须知

1.2.1意外伤害理赔

意外身故理赔：凭保险单或者保险凭证、户口注销证明、火化证、

死亡医学证明（三证中提供两证即可）；受益人的身份证明或继承人

的身份证明和关系证明；意外伤害死亡有效证明相关材料；医院门诊

病历、住院费用收据、检查报告等相关材料进行理赔。意外身故理赔

标准为6-9周岁20万元，10-25周岁50万元。治疗费用参照1.1.1另算。

意外伤残理赔：凭保险单或保险凭证；身份证明；伤残鉴定书（若

为明显肢体缺失，无需出具“伤残鉴定书”，只需保险公司两名以上

理赔人员调查证实）；评残报告、身份证（残疾）进行理赔。意外伤

残理赔以6-9周岁20万元，10-25周岁50万元为基数，按级赔付。治疗

费用参照1.1.1另算。

1.2.2 意外医疗理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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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身份证，病历，住院发票，出院小结，住院费用明细表，做检

查的报告单（如CT等）等进行赔偿。

注：如交通事故，需出具有效行驶证、驾驶证，事故认定书或单

位证明。

1.2.3 意外住院医疗理赔

凭（1）保险单或投保人证明；（2）申请人的法定身份证明；（3）

当地社会基本医疗保险经办部门出具的医疗费用结算证明凭证，以及

当地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或本公司认可的其他医疗机构

出具的医疗费用结算凭证、诊断证明和病历等相关资料；（4）若由代

理人代为申请保险金，则还应提供授权委托书、代理人法定身份证明

等文件；（5）保险公司要求的申请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

质、原因、伤害程度等有关的其他证明和资料进行赔偿。

中标承保的保险公司在采购方的统一要求下，为参加保险的被保

险人提供全面、便捷、高效的保险服务，协助做好政策宣传、解释等

工作。

学生参加意外伤害保险后，出险后要及时报案。承保公司经办部

门确认后，由承保公司在承诺的时限内向被保险人足额支付保险赔款

（赔付结果需得到采购方认可，并支付给被保险人法定监护人）。

2. 项目内容涵盖：

2.1 内容涵盖

2.1.1中标保险公司根据文件的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

2.1.2中标保险公司要切实做好预防、管理、理赔、培训等保险

保障服务；

2.1.3 响应本招标文件其他的要求。

2.2 保险责任期限：自合同签订后一年，具体开始时间以学校通

知为准。如服务质量好，可续签下一年度合同，但最多续签2次。

2.3 保险对象

2.3.1本次参保的人员：南通市第二中学指定的大约140名足球学

生。

2.4 适用法律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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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及其配

套规章；

2.4.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

规定；

2.4.3 其他相关保险法律规范；

3.项目要求

3.1 招标险种

3.1.1 学生综合意外保险

3.2 保险条款

3.2.1投标文件中所用各主条款需充分响应本招标文件附件中所

附要求，若有差异，需要在差异表中体现（但不得出现负偏离），并

在投标前自行履行条款报备手续，否则将严重影响标书的实质性响应

程度。

3.3 保险保障服务:

3.3.1 保险保障服务方案（必须实质性响应本项目需求，否则按

无效标处理），内容至少包括:服务理念；服务项目；保障服务流程图。

3.4 其他要求

3.4.1 投标人根据自身条件按照投标文件格式的相关附件要求

详细提供有关资料，未按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所造成的后果自负。

3.4.2 投标人应对有关出险报案、理赔时间、处理办法及措施上

有明确的承诺。

3.4.3 中标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给予相关人员保险合同

以外的任何利益。

3.4.4中标人必须建立专门的服务机构，指定专人负责，确定地

点，形成完善的规章制度和服务体系，为服务对象办理承保、理赔、

保费结算、投保信息汇总等业务。

3.4.5 中标人应及时确定投保、送交保单、保费缴纳、材料交接、

赔款划付等有关工作的具体操作程序和步骤，以利于做好意外伤害保

险的服务工作。

3.4.6 中标人的理赔服务应主动、及时、准确，有明确的理赔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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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流程，按照统一的赔偿标准计算金额，提供良好的出险报案、理赔

服务。

4.付款

4.1 签订合同日期：自采购人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7个工作日

内按时签约。

4.2付款方式：保单生效后7个工作日内，采购人支付相应保险费。

款项由采购人按相关财务支付规定办理支付手续。不得故意拖延支付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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